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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作者具有文學創作者及心理學博士生兩種身分，其嘗試從「文學性心理學」

的私想像出發，並援引生命史的概念，及哈伯馬斯對認識論的看法，來探究自身的個

人旨趣―「生命書寫」，包括旨趣的形成歷程，以及成形歷程本身給出了什麼樣的實

踐性真理？藉此，作者欲闡明認識論就是生命史的觀點，及表達對文學性心理學的認

識論與典範選擇。

關鍵詞：�生命書寫、旨趣與認識、生命史、文學性心理學、以美啟真，以美顯（儲）善

長年來，作為一個心理助人工作者

及寫作者，使我對心理學一直有著個人

的私想像。在這想像裡，我以為―「心

理學也可以是文學性的，也能夠用文學

形式來進行表述」。然而，我卻一直無

法將這麼清晰與強烈的想像表達清楚，

最終也就淪為我個人的私感受，以及對

心理學的「偏見」。

直至2010年，我考進輔大心理系博
士班。在入學的前兩年，我開始爬梳相

關論述，試圖透過理論的搭蓋，拉出一

條「心理學」與「文學」的共有思維，

即兩者都是「對人性深刻的描述與理

解」，並嘗試取徑心理傳記學，作為

「我的」文學性心理學的一種實質內

涵，藉此為懸浮的私想像找到棲身之

所，並勾勒出一種文學性心理學的面貌

（李振弘，2014）。
但我仍覺不足，甚覺得這樣的論述

搭蓋與我是有距離的，猶不脫主客體分

離 的 實 證 主 義 ， 將 心 理 學 視 為 了

「物」，以客觀論述對其進行表述。

其實，究底，我也並非毫無理由向這

些論述親近，在學習歷程中，是對心理學

的私想像引領我接軌這些論述，它猶如我

的風向球，能指涉出與我相呼應的論述。

壹、對心理學的私想像

貳、旨趣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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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若將論述視為客體，「我」

這個認識的主體是藉著論述的客體去認

識文學性的心理學，但主體「我」何以

選擇這些論述定然不會是無中生有。這

個「認識」，它該是生命與知識的彼此

呼應。

對 此 ， 我 想 援 引 哈 伯 馬 斯

（Habermas）對認識論的看法，進一步
闡明。

哈伯馬斯（1968/2001）認為，任何
形式的認識都只能形成於一個綜合過程，

而不只是依據科學事實。認識的主體是個

有軀體、能實踐的主體，這個主體對世界

的「認識」是在向自然界以及其他人的、

不斷變換形式的交往中累積起來，所以它

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而是心與物的結

合與對話、反思。據此，在探究認識論議

題時，哈伯馬斯特別提出「認識的旨趣」

的概念。所謂旨趣即是興趣，是身為認識

的主體―「我」的興趣。且哈伯馬斯亦

認為，認識與旨趣該是一體，這才算是真

正的認識論，甚至旨趣是先於認識，指導

著認識，是認識的基礎，是主體的旨趣決

定了主體所追求的、所相信的論述與科學

活動。

不難看出，站在哈伯馬斯的立場，

一個完整的認識論必然涵括個人旨趣，

不單僅是一個客觀的論點或者框架的接

收（受），而這樣的認識論亦是不斷的

尋求反思也尋求對話。

對哈伯馬斯而言，旨趣何其重要，

他因此區分出三種人類旨趣。但對此，我

想挪用「生命史」的概念再予以申論，亦

即去指出個人旨趣之所以重要，是因旨趣

除有差異性外，也有歷史性。簡明地說，

我以為旨趣雖是興趣，但個人旨趣是有其

流變、成形的時間性歷程，因此指涉的範

圍應是個人的生命經驗，是生命史，而每

個人的生命史皆不同，所以該給旨趣一個

獨特性的位置，也正是這個獨特性的基

礎，其後各自開展出的認識論觀點也就不

同，任何一個認識論，都是「我的」認識

論。我們必須先承認、先尊重這個獨特

性，才可能進一步去對各自的認識論進行

對話與反思。

因此，哈伯馬斯認為旨趣是認識的

基礎，我們實在可以再接下去說，那麼

生命史就是認識論的基礎，甚至更大膽

的表述―認識論就是生命史。

既然個人旨趣、生命史的獨特與特

殊性與認識互有聯繫、不可切割，那麼

在探究我自身的認識論觀點時，或言在

探究我對文學性心理學的認識時，也必

須回到個人的旨趣去追問。我必須問：

我的個人旨趣是什麼？它在我生命裡成

形的歷程是什麼？而這個成形歷程的本

身給了我什麼體悟？站在這個基礎上，

我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搬遷進用論述搭蓋

的屋子裡，才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完

整的，對文學性心理學的認識。

文學創作十五年，我的創作都帶有

濃厚的自傳色彩（振鴻， 2 0 0 4，
2011）。近兩年，我才比較清楚描繪自
身的寫作風格，且認同的將其標定為

「生命書寫」。

關於「生命書寫」，我是這麼界定

的：

生命書寫是從寫―也就是「面對」

自身的生命經驗開始，進而從中整理，又

進而在整理與摸索的過程中覺察、解釋、

建構與統整了自身的生命，又或者，更重

要的，個體生命經驗在書寫當中浮現新的

情感與意義，藉此再回到現實生活時，個

體本身也因此有了新的動力，得以再去實

踐。書寫所借用的語言、文字不僅用於感

受，框定住經驗而已，也用於創造出真

實。所以，生命書寫是一個反覆在「再

參、�「生命書寫」作為我的個人
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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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詮釋、理解、感動）―實踐」的

過程；一個探究生命如何被建構、解構、

重新建構的過程；一個將自己視為作品不

斷創造的過程，而生命實踐的方向，就是

書寫的方向。

毫無疑問的，這整個書寫過程，當

然可以帶入文學創作的形式。透過文學

的想像、修辭、結構、技法的考量，將

可以更完整細緻的看見自身，同理出更

深刻的情感，理解出更深刻的意義，指

涉出更真的「真實」。最後，所呈現出

來的作品將不會是一個事件的報導，或

是一份科學性語言的報告，也不是用於

評價、分析或者建議，而是一個動人、

有意義、有歷史性、社會性的文學作

品。而在這樣以生命書寫所寫就的文學

作品裡，人真正被視為藝術品，可以欣

賞，了解，感動，可以被自身所創作。

因此，若將「生命書寫」作為我個

人長期的旨趣，實不為過，而這個旨趣

包含我的寫作興趣，生命的實踐以及諮

商專業，亦即，我的生命書寫的個人旨

趣，是結合了寫作的旨趣、生命實踐的

旨趣以及諮商專業的旨趣，並以此，展

開我的認識論。

底下，我想繼續闡明，生命書寫既

為我的個人旨趣，那麼放在個人的生命

史來端倪時，它又是如何逐步地在實踐

中流變成形。以故事的概念來看，這便

是―我的寫作歷程故事。

在這個故事的敘說中，我回顧自身

的寫作歷程，並裁選五個重要的生命階

段進行鋪陳。從中，可看出我是如何成

形自己「生命書寫」的旨趣，進而在之

後影響我對心理學的認識。

一、�時期一：寫作是件「與人競
爭」、「讓人消音」的武器

我成長在一個重男輕女、以勞動支

撐生活的東部大家族。在家族裡，父親

是最不受重視的小兒子，母親是小媳

婦，兩個雙胞胎姐姐是險被掐死的早產

兒，我則是獨子。在這樣的大家族，這

樣的原生小家庭中，我早早懂得察言觀

色，明白家族體制的潛規則、標準，以

及對性別角色的傳統要求，當然，也懂

得讀書這件事在家族裡是最被看重的。

於是，我努力讀書，好讓自己受到

重視，也藉以讓父母獲取家族位置。然

而我也知道，在智識不多的父母心裡，

他們同樣卑微認定，能為孩子做的，便

是設法讓他透過教育翻身，遠離勞動的

社會階層。

我真正意識到自己似乎真得比其他

人優秀一點，是跟寫作這件事有關。

在小學一年級的某個早晨，我被導

師叫上講台罰站，她手裡拿著我的日記

本，當著所有同學面前數落我不該抄襲

姐姐的日記。站在講台上，台下同學投

來的眼神讓我羞愧不已，但另方面，卻

隱隱又有種虛榮感受浮上，那是因為―

其實是姐姐抄襲了我的日記。

這是我第一次模糊意識到自己能寫

作。

之後，到了小學三年級，開計程車

為業的父親將我送至救國團的寫作班學習

寫作。在升學主義、家庭貧苦、父母忙碌

所構成的大環境底下，對父親而言，寫作

是最不花錢的才藝，另方面，他也認為寫

作這件事意味著能聰明「使用文字和語

言」，就像替我提早安備上另件具競爭性

的武器，好讓我在未來的求學路途能更出

人頭地，也讓他者走向沈默或只可「觀

視」的位置，僅突顯我的聲音。

肆、�個人旨趣的流變：我的寫作
歷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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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我最早對寫作的認識。也的

確，我不負父親期望，小小年紀便展露

想像及遣詞用字上的天賦，輕易在大家

族以及校園中贏得眾人目光。

二、�時期二：寫作是離開理論知
識，與個體獨特的生命經驗連
結

直到國、高中，跟寫作有關的一切

卻都停止了。

那是台灣的七○年代末期到八○年

代初期，當時，在偏僻的東部，因資源

不足升學主義反倒更為盛行，學校生活

都重複在念書與考試之間。理工科目在

當時備受重視，而男生常被視為該投入

自然組，接受理工教育與生涯選擇。

於是我的國、高中生活，幾乎都在

念書上打轉，努力要成為一個成績優秀的

好學生，然而，我的理工表現並不理想，

每天都為考試感到挫折。但意外的，高中

國文老師卻發現我在文字使用跟情感體會

上的能力，特別鼓勵我去寫作。每每，他

總在作文課上朗讀我的文章，同學便在下

課時借我的作文簿前去參考。我還記得，

在高三的最後一堂國文課，老師特別在所

有同學面前說，我是他教過的學生當中文

章寫得最好的一個。我聽得漲紅了臉，心

底卻很是感激，因為是他的肯定與鼓舞，

讓我拾回一些自信，不會因課業不佳而徹

底看輕自己。

之後，我考上輔大的心理復健系。

在家族裡，能考上大學，對父親而

言是相當榮耀的事。而為了這份榮耀，

以及在大學中去學習「因專業分工化後

顯得更為專業的理論知識」，我更將心

思放在學業上，不再寫作，只像複製高

中生活一樣，鎮日捧著教科書，一心想

贏過別人，出人頭地。不同的是，選擇

自然組的心理復健系，竟意外減少理工

科目對我的威脅，這使得我的成績開始

名列前茅，而這因成績帶來的成就感及

優越感，更讓我投入課業表現。只是，

時日一久，這麼認真讀書，計較分數的

生活漸讓我感到虛空，我不了解自己，

對自己也無感，但卻也只能更加用功，

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困惑。最後，這樣的

我，以系第一名畢了業。

而這樣困惑的我，也考上輔大應用

心理研究所。

當時，我念的是所內的諮商組，諮

商組的學習，泰半是以生命經驗作為學習

對象的一種學習方式，而這樣回到生命本

身的學習氛圍也迫使我得回過頭來看見自

己，去迎對自己的困惑，將自己撿拾回

來。可這一面對，照見的便是隱匿壓抑的

同志生命，尖銳，痛苦、慌亂。

前兩年的研究所生涯，我便是處在

一連串開鑿自己，進而接受、認同自己

生命的過程中。

剛開始，我深刻體會到深入人性以

及回到存有現場的苦痛與哀愁，也深刻

體認能夠協助我去理解自己，讓我感受

到生命被同理、被包容的「知識」並非

來自教科書上的理論知識，而是一篇又

一篇的小說篇章。於是，我開始大量閱

讀描述邊緣經驗的同志文學，並從中產

生莫大共鳴。這時已是台灣八○年代末

期，是同志文學、同志運動都甫興起，

但民眾對同志的認知仍處在蒙昧不清的

年代；也是同志資訊主要來自網路，而

我為了買同志文學書籍，在書局裡遮遮

掩掩不敢前去結帳的年代。 
直等到我小說越買越多，卻發現閱

讀再不能與我產生共鳴時，也是我意識到

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都是獨特的時候，且都

必須靠自己去寫出來。所以，我開始以自

身的生命經驗為素材，用寫作的方式去感

受自己，同理自己，而在書寫過程中，我

也看見生命經驗是如何藉由文學性的語言

去深刻再現，且一旦去說出自己故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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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越細緻，就越清楚看見自己的世界是如

何被建構與積澱出來，而這才是對自身最

好也最大的同理。

從這一時期開始，寫作對我有了不

同意義，它不僅連結也承載住我的生命

經驗，讓我能完全去感受自己，也讓我

有機會將生命經驗暫且固定下來，然後

拉開距離，給予再次的凝視。此外，我

也開始自己的生命實踐，或者應該說，

在這一時期，我久違的寫作旨趣與我的

生命實踐旨趣開始結合，透過細緻的書

寫，我感受到自己生命的苦痛，也覺察

到自己的生命情境。我始深刻明白，能

連結生命的，了解生命的，是文學。

三、�時期三：生命實踐與寫作的轉
折

研究所時期的生命實踐歷程書寫在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振鴻，2004）。
小說描述一個成長在東部濱海小鎮的男

同志―「我」，在龐大的家族系統中，

對自身的同志生命感到懵懂，進行掩

埋；直至離開原鄉，才在台北異鄉面對

與生成自我。而後，「我」進入同志社

群及同志運動中尋求歸屬，生命遂有了

激情色彩，但同時陡落更形成孤獨與絕

望的漂流，然而，亦因著這樣的狀態牽

動了歷史的根，「我」得以接續與父親

欲進還退的心理歷史，並將自我孤絕的

生命放入父系的生命經驗中重新理解。

這就是我二十五歲前的生命故事。

在這故事裡，可看出有個重要轉

折，那是我離開參與兩年的同志運動，

轉身去重新理解原欲逃離的父系歷史，

而在這選擇轉身的點上，我的生命實

踐、書寫路徑、價值追求也一併有了不

同方向。

那是發生在研究所二年級時候的

事，當時，我參與台北一同志諮詢機構

的志工工作，一方面尋求同類歸屬，另

方面也接觸了同志運動。

投身運動，讓甫出櫃、對社會忿忿

不滿的我有了新視野，能去理解社會結構

如何壓迫我成為一個失格的人，然而，之

於我，「去汙名」的社會運動眼光同等也

讓我有機會回看原欲逃離的家族，在這視

野底下，父親、家族同樣被去了汙名，在

我和他們之間，並沒有所謂的受害者與迫

害者，每個人其實都受著社會結構、歷史

文化的作用力道影響。

因此，新的看待使我對原鄉開始有

了懸念，也辨識到原就積澱在身上，從

父母的勞動身影及人倫而來所形就的生

命情感，這份情感並未因翻身上更好的

階層位置、獲得更多性別智識上的解放

而有所消逝，它漸成了滋長我的土壤，

一種深刻的情感，一種渴望與家有真實

連結的鄉愁，而在生命歷程中，縱算我

走得多遠仍是朝向著它。於是，是這樣

一份從人倫、底層、勞動而來的生命情

感終使我在邁入同志社群及參與當時激

情的、中產的、年輕化、都會型的同志

運動與遊行時，時刻經驗到自己的扞格

難入以及生命的割裂感。

那約莫是千禧年前後的時間，而在

當時同志運動場域裡，處在這樣扞格的

感受中，我也開始看見自己生命價值的

追求：我希望能站穩立場去做自己，也

能同時與人發展相互理解與欣賞的和諧

關係。

就是在這個點上，我的生命實踐路

徑有了轉向。我終究選擇離開同志運

動，沒有走向基進撼動社會結構與制度

的實踐方向，我開始意識到在同志議題

上，移植西方而來的運動理論和路線，

以及對社會體制的挑戰與改變、對政治

分配的要求不見得就能完全處理個人生

命的複雜性，為什麼？因為有積澱的情

感在那，之於我，這情感所反映的也正

是社會階層的不同，而這不同、這情感

必得先讀懂與接住，而不是割離。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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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含在同志運動中「受害者」及「壓迫

者」這樣一組的運動位置，以及展開的

實踐路徑，並不適合當時的我。

於是在思想上，我對性別議題也有

了不同思考，我認為─人終究得回頭看

見自己，要有能耐面對（而非否定）獨

屬自己的生命情境，從中尋找最適合自

己生命議題安置或解決的方法。而在行

動上，我也轉向另條路徑，選擇回到自

身的生命情境中去運動自己，去重新理

解自己的歷史脈絡，用這樣的方式回返

對家的情感，實踐我所在意的「情感連

結」，並試著在這個 承接 的基礎上去創

造自己。

所以，我的創作方向跟著轉了向，

我開始願意放下自己，不再以對立姿態

看待我的原鄉，並透過訪談去傾聽父親

故事，以小說形式將其寫下，然後給父

親閱讀，在這個說、聽、寫、看的反覆

過程裡，我得以在父親的歷史裡去真正

看見父親，也重縫與父親斷裂的情感。

書寫父親的歷程約略讓我經驗到生

命因解構、再建構所帶來的改變，對生

命書寫的過程因而有了「再現─（詮

釋、理解、感動）─實踐」的初步輪

廓。

總的來看，在這一整個轉折的時期

裡，我的寫作旨趣仍與我的生命實踐旨

趣結合，但有了流變與轉折，亦即生命

實踐的轉向，帶來了我價值追求的轉

向，也帶來我寫作的轉向。同時，在寫

父親故事的過程中，我對「生命書寫」

有了初步的理解。

四、�時期四：寫作作為一種諮商形
式

研究所畢業那年，心理師法通過。

退伍後，為符合心理師應試規則，我申

請至大學的學輔中心進行全職實習。

當時，曾與一名女學生進行了兩年

的晤談。那是個因家庭創傷，故而對人

的信任早已破碎的孤單女孩，在人際關

係中，她害怕被遺棄，所以將自己封鎖

在幻想世界中，但同時卻又渴望被愛，

因此也發展出試探的生存方式，不斷透

過他人來確認自己，又或者將他人拖進

幻想世界中編織。最後，在矛盾的擺盪

中，越來越憎恨自己，想毀殺自己。

初期，和女孩的輔導過程始終毫無

進展，我一再被挑戰界線，一再被試

探，終究陷在和她的關係當中，女孩無

法也不願扛起自己生命，而我則鎮日擔

心她的生命。

直至接受翁開誠老師督導，我才看

見自己前往他者生命時的那道橋樑。

或許是因長期寫作和閱讀的關係，

翁老師發現，當我將個案視作一部小說

來欣賞時，幾乎能夠澄澈的去凝視，表

達出對個案生命最深的感悟與同理，且

專注的以他者為中心，不陷在關係的爭

執與解釋當中。

因著翁老師鼓勵，我開始將個案擬

態成小說，輔導的過程遂成為一種創作

或共同創作的文學歷程，而人本身，便

是一部不斷在創作中的文學作品。

也在這樣的擬態中，研究所書寫自

己以及書寫父親故事時的經驗流動到助

人過程中，我逐漸開展出適己的輔導風

格，那之後，我更有許多實驗性的「專

業」實踐，包括將個案紀錄當作小說書

寫，再交與個案觀閱、修改，然後再進

行討論，像創作和閱讀般層層進入人性

經驗，層層體會與創造出生命故事的動

人意義。當然也包括，真正以小說形式

統整個案故事。

後來，我才明白「文學創作」其實

就蘊涵著如何進入他者生命的「知識」

與學習，而這樣的姿態是承認無知，讓

他者向你彰顯他所是，因而，諮商室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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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要去做的反而跟文學創作類似，那

是傾聽、投入、想像、好奇、陪伴、同

理以及理解、感動。

在翁老師的督導下，和女孩的輔導

整整維繫了兩年，我也因此得以更完整

且細緻去見證生命書寫的發生。

在這一時期，寫作已成為我的一種

諮商形式，簡言之，我的寫作旨趣，進

一步結合了諮商專業的旨趣，創構出屬

於我的故事性、書寫式、文學性、創作

性的助人風格。

五、�時期五：寫作就是「以美啟
真，以美顯（儲）善」

2006年考上心理師後，我開始在大
學裡擔任專職心理師，在實務工作中運用

自己的諮商風格。直至2010年，我重回輔
大心理系就讀博士班，結合寫作、生命實

踐、諮商專業的生命書寫旨趣才更得以與

相關論述呼應。如前所述，我也試圖從理

論向度勾勒出一種文學性心理學的面貌。

到了博三，我的寫作經驗邁入第

十五年，而寫作意義早因歷經不同生命階

段而不斷繁複展開。這一年，我也在課堂

中接觸了李澤厚的中國哲學，清楚發現，

李澤厚的哲思是更貼切著我那些如花瓣繁

複展開的寫作意義。

對我而言，寫作是人性心理的紀錄

與描述，是恢復遺落的感性，亦是涵容混

亂經驗的容器。而透過省思，我也體悟

到，我整個寫作歷程的發生與開展便是自

身人性的體現與開顯，而這「發生與開

展」又是朝向美的、情的追求，但這追求

又並非外求，而是回到自身的生命情境

中，倫常日用當中，去面對、實踐，以及

在其間反覆的辯證、拿捏、磨練、體現，

於焉，是這樣一個內求的過程，這樣一個

生命的經歷，形成了我的個人旨趣，以及

對心理學產生文學性的認識。

若以論述進行參照，這個體悟，我

深以為不僅接軌中國哲學的心學，也整

合在李澤厚（2008a，2008b，2008c）
「以美啟真，以美顯（儲）善」的哲思

當中。底下，我想先對李澤厚這部分的

思想進行簡要說明，若猶有興趣者，可

逕行參閱其已出版之書籍。

在李澤厚的思想中，對人性心理有

著精彩表述，他認為，人性心理就是

「文化―心理結構」，它是由文化歷史

積澱而來，一代代傳遞在我們身上。有

時，這樣的積澱是種繼承，有時也會成

為一種限制，然而面對限制，李澤厚認

為，不是去割捨它，而是可以透過

「度」，在其中找到恰到好處、創造性

的承接。這個「度」不是對物的度量，

也不是純思辨的過程，它是人在面對存

在問題時所展現出來的人性高度，並沒

有一種固定的形式或者答案。要找到

它，並不需遠求，只要老老實實回到自

身生命情境與倫常日用的限制中、矛盾

中、殘酷中，在其間反覆拿捏、磨練、

品味，直至有自由感，有美感、情感出

現，才能慢慢掌握住摸索出那個靈光乍

現、恰到好處的「度」，所以這是一個

生命實踐的歷程，而這樣的歷程並不輕

鬆甚且是辛苦、不可預視的，但漸漸會

形成（創造出）一種動人的、有生命力

的、有意味的生活形式與故事，且帶有

能感通他人的普遍性，最後，也漸漸累

積出一種實用理性的智慧。換言之，人

性（情），就在這歷程中不斷地恢復、

提升，人性的真理也在其中彰顯，而這

也就是李澤厚所說的，「以美啟真，以

美顯（儲）善」。

總而言之，在這一時期，透過與論

述的兩相呼應，我覺察到，寫作，生命書

寫，其實是關於人性提升與恢復的一門功

夫；是面對與接受自己的生命情境與情

況，並努力在其中尋覓動人的、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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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度」，體現人性的「情」與「美」；

也就是「以美啟真，以美顯（儲）善」。

關於這部分，我已另文申論，但我

想暫且在此下個註解，那是，如果心理

學是一門研究人性的學問，而我從自己

生命書寫的旨趣的實踐裡去認識了心理

學，心理學得以有另一種文學性的面

貌，而旨趣反覆開展出的寫作意義與歷

程與中國哲學又有相通之處，那麼，我

們或可進一步推論，心理學與中國哲學

實有相通之處，我探究的文學性心理

學，其實也就是，中國哲學的心理學。

從上述對生命書寫的個人旨趣的敘

說，可知這個旨趣並非憑空發生，有其逐

步形成的實踐脈絡，而這樣的實踐脈絡，

同樣會給予個體一種在實踐中發現的「真

理」，這如同博藍尼（1974/1984）所言
的個人知識，亦是上述所述李澤厚的「以

美啟真」。底下，我將以王陽明的四句教

來梳理我所發現的實踐性真理，而這，即

是旨趣的實踐所帶給我的對人性、對世界

的認識觀點。

一、無善無惡心之體

心若作為人性表徵，它沒有好壞、

善惡，是一個「完整的」、「活潑潑的」

心。而這樣的心，是細緻、獨特、複雜、

在歷史中積澱也經社會與政治的沖刷、具

情感性、有想像力、無法被一個概念一個

通則所簡化的一顆屬於人的心。

二、有善有惡意之動

心之所以有善有惡，是人去作了區

分，而人憑什麼區分，是透過社會階

層、制度、文化、權力、教育、歷史的

積澱等等的傳遞，是這些傳遞告訴了我

們，而我們在不自覺中接收，並依此建

構我們的知，我們的態度，眼光，以及

對待人和看待自己的方式，進而成就了

我們的世界。然而，標準也在此產生，

而有了標準，就有了合格與失格的分

別，人也因此變得不完整，失去獨特

性，被異化為物。

三、知善知惡是良知

我們需要去覺察是什麼讓人失去了

獨特性，有了分類的判定。而這樣的

知，是一種醒覺的知，是要將人放回他

自身所處的脈絡中重新理解。

在方式上，這樣的重新理解，可透

過說、寫生命故事來進行。而一個好的

故事往往能帶來深刻的知，簡言之，一

個好的故事，不僅是說、寫出自己而

已，也說、寫出人所處的社會、文化、

歷史等等脈絡，而只要我們說寫得越細

緻，就越能夠清楚看見自己的世界是如

何建構而來，而二元對立也會在故事當

中被消融。

此外，人性在說、寫故事的過程中

有了重新被感受與理解的可能，而我們也

將回復自身的獨特性，當然，也必然就得

回到自己的生命情境當中去實踐。生命在

說寫故事中，終究讓我們回頭看見自己，

也走向內在，走向我們的日常。

四、顯情成人是格物

此句修改了王陽明的「為善去惡是

格物」。欲表明的是，當經過深刻的敘

說，心脫去善惡的評價，卻彰顯出它本

有的情的本體，我們從對生命的無感將

走向有感，生命也因敘說不僅有了新的

伍、實踐性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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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也有了新的情感，而這些都將引

領我們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去面

對我們自身的生命情境，並在其間做出

新的實踐以及走出新的生命方向，持續

過出一種具情感性的，動人的、有意味

的生命形式。而流放的這顆屬人的心，

也終被放回日用倫常以及關係當中，而

如果要體現他，那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中

好好的活著，好好感受，好好去過活。

現在，我們再回到哈伯馬斯旨趣與

認識的論點來思索。這樣從生命書寫旨

趣所體悟來的實踐性真理，定然會指導

著我朝向可呼應的論述與科學活動，最

後完整形成我的認識論，而這個認識

論，也就是我對文學性心理學的認識。

所以，從這個實踐性真理中其實就

已然可以看出，在這個認識論當中，我

相信人是被建構的，也活在一個結構

中，但同樣可以解構，再次建構、創造

自己，而人性當中亦有普遍性，那是對

情與美的追求。我也相信，真理是多元

的，而人不僅是主體，也是一個創作中

的藝術品，所以了解人是去貼近、去欣

賞、去理解，而非去測量，去拿一個客

觀的、外在的原理原則來評估。

很顯然，在這樣的認識信仰中，我

朝向的是一個建構論的典範。

最後，我再將「我的」旨趣、認

識、典範三者間的關係，詳細圖示如下：

（見圖一）

本文嘗試從我對「文學性心理學」

的私想像出發，並援引生命史的概念，

及哈伯馬斯對認識論的看法，來探究我

的個人旨趣―「生命書寫」的形成歷

程，以及這個成形歷程本身給出了什麼

樣的實踐性真理？藉此，闡明認識論就

是生命史的觀點，亦與李澤厚「以美啟

真，以美顯（儲）善」的哲思相呼應，

及完整表達我對文學性心理學的認識論

與典範選擇。

在探究方法上，我採取了自我敘說

的方式。而經自我敘說的整理發現，

（一）我的生命書寫旨趣結合了寫作，

生命實踐，以及諮商專業三個旨趣。

（二）我的生命書寫旨趣的成形歷程，

歷經五個時期，包括「寫作是件與人競

爭的武器」、「寫作是與個體獨特的生

命經驗連結」、「生命實踐與寫作的轉

折」、「寫作作為一種諮商形式」、

「寫作就是以美啟真，以美顯（儲）

善」。從中，我對生命書寫的方法、過

程、態度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也發現寫

作歷程的發生與開展便是我自身人性的

體現與開顯，而這體悟在論述上實可接

軌李澤厚的哲思，此部分，往後可再進

一步探究。

最後，我反思生命書寫旨趣的形成

歷程所帶予我的實踐性真理，並借用王

陽明的四句教來與以演譯，而這就是我

的認識論，也是我的文學性心理學的認

識論，且這個認識論觀點是朝向建構論

的典範。

從本文來看，可以發現，在文學與

心理學的領域上，於我，生命書寫都是

必然會走向的方向，也是我以為最適切

的對人性的一種表達與描述方式。

其實，寫作至今，我越感到寫作是

種態度的學習，學習在生命面前保持謙

卑、包容、以及善解，也學習為自己的

生命負起責任，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因

為真正書寫生命的那隻筆，就是我們自

身，而這，才是生命書寫最大的意義與

文學性心理學的關懷所在。

陸、我的認識論與典範選擇

柒、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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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書寫旨趣的形成歷史

（寫作旨趣）結合（生命實踐旨趣）結合（諮商專業旨趣）

寫作是件「與人

競爭」、「讓人

消音」的武器

寫作是離開理論

知識，與個體獨

特的生命經驗連

結

生命實踐與寫作

的轉折

寫作作為一種諮

商形式

寫作就是以美啟

真 ， 以 美 顯

（儲）善

生命書寫旨趣所帶出的實踐性真理

（一）無善無惡心之體

（二）有善有惡意之動

（三）知善知惡是良知

（四）顯情成人是格物

認識論

我相信人是被建構的，也活在一個結構中，但人在其中，同樣可以解構，再

次建構、創造自己，而人性當中亦有普遍性，那是對情與美的追求。

真理是多元的，而人不僅是主體，也是一個創作中的藝術品，所以了解人是

去貼近、去欣賞、去理解，而非去測量，去拿一個客觀的、外在的原理原則

來評估。

典範  ：建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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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我的」旨趣、認識、典範三者間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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